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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公司信用类债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注册制下提高

中介机构债券业务执业质量的指导意见》、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规则（以下简称“挂牌规则”）、发行

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

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

重庆渝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

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所引

用的财务数据，引自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3年审计报告和发行人出具的2023

年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本报告其他内容及信息来源于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以及重庆渝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请投资人关注并独立做出投资

判断。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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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2023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重庆渝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发行,且截

至本报告出具日仍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19渝高股、

21渝股01（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155837.SH 175620.SH

19渝高股 21渝股01

重庆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重庆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3+2（年） 3+2（年）

10.00 9.00

7.10 9.00

3.79% 3.68%

无 无

2019.11.11 2021.01.13

单利计息，到期偿付 单利计息，到期偿付

每年11月11日付息,节假日顺

延
每年1月13日付息,节假日顺延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提

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提

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 AA+ / AAA AA+ / AAA

/
AA+ / AAA AA+ /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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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牌

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信用风险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

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重大事项。

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次。具体情况如下：

监事发生

变动

根据《重庆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通过

了公司五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

议案，唐丹不再担任监事，由田思

瑶担任，根据《重庆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第三届六次职工代表大会

决议》，选举郭亮为公司新一任职

工监事，免去王骥职工监事。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

事项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

了该等重大事项，及时开

展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

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

事项属实，督促发行人发

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

托管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公司名称变

更及债务继

承

为进一步落实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名称

由“重庆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重庆渝东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企业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上述变更事项经重庆市渝北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核准通过，并于2023年

5月17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公司名称变更不涉及公司已发

行的债券名称、简称及代码变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

事项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

了该等重大事项，开展了

进一步核查，通过询问发

行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

关证据，确认该重大事项

属实，督促发行人发布临

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

托管理人已露

了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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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从事经营性公路、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及其他产

业项目的开发、经营、投资和资产管理;住宿服务;食品经营(以上两项经营

范围限取得许可的分支机构经营 );会议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98,035.23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94,132.70万元。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84,200.07万元，实现净利

润73,028.66万元。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末 2022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114,482.68 75,168.97 52.3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64,816.45 1,118,170.92 -4.77%

资产总计 1,179,299.13 1,193,339.89 -1.18%

流动负债合计 215,678.15 118,006.90 82.77%

非流动负债合计 352,734.15 490,127.92 -28.03%

负债合计 568,412.30 608,134.82 -6.53%

所有者权益合计 610,886.83 585,205.07 4.39%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64,664.33 541,643.31 4.25%

营业收入 198,035.23 180,272.27 9.85%

营业利润 84,200.07 134,566.22 -37.43%

利润总额 85,271.74 135,132.74 -36.90%

净利润 73,028.66 112,949.87 -35.3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8,980.06 101,799.03 -42.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116,003.35 160,717.81 -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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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01.55 11,769.99 -126.3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7,919.80 -167,147.95 29.4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5,017.99 5,339.85 -193.97%

资产负债率（%） 48.20 50.96 -5.42%

流动比率 0.53 0.64 -16.67%

速动比率 0.53 0.64 -16.54%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已于本次报告期前使用完毕，本报告期不涉及应说明的使用情况。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并进行专项管理。

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

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四）募集资金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适用信息披露要求。

（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各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故不涉及现场检查安排。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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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2年度和2023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180,272.27万元和198,035.23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12,949.87万元和73,028.66万元。

2022年度和2023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60,717.81万

元和116,003.35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偿债意愿未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结构、融资能力和经营性现金流基

本稳定，未发生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不利变化。

发行人现持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规模26.00亿元。必要时，还可通过

注册发行新的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偿还存续债务。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我司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债券中，以下债券有增信机制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是否担保 担保方式 担保人名称 担保情况

155837.SH 19渝高股 是
不可撤销连带

责任担保

重庆高速公路

集团有限公司

增信机制无变

动情况

175620.SH 21渝股01 是
不可撤销连带

责任担保

重庆高速公路

集团有限公司

增信机制无变

动情况

本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保证本期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发行

人建立了一系列工作机制，包括设立偿付工作小组、建立发行人与债券受托管

理人的长效沟通机制、健全风险监管和预警机制及加强信息披露等，形成一套

完整的确保本期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的保障体系。

1、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为了保证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合规使用及本息的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

益，发行人设立偿债保障金专户，用于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账户实行专户管

理。此，发行人将与受托管理人、资金监管银行签订公司债券账户及资金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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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协议。本期债券当期付息日/本金兑付日前三个工作日，发行人将还本付息

的资金及时划付至专项账户。本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管

理、加强公司的流动性管理和募集资金使用等资金管理，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

来到期应付情况制定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

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

制定了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

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

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3、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为本期债券本息偿付设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自本期债券发行之日

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

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4、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

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

期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

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

的利益。

5、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

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订立了《受托管理协议》。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

利益。

6、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按照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发行人

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监督，防

范偿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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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未触发投

资者权益保护条款约定的承诺事项。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作用，设

立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按

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55837.SH 19渝高股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11月11

日付息,节假

日顺延

3+2（年）
2024年11月

11日

175620.SH 21渝股01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1月13

日付息,节假

日顺延

3+2（年）
2026.年1月

13日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足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

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55837.SH 19渝高股
发行人已于2023年11月13日按时完成上年度

付息兑付工作

175620.SH 21渝股01
发行人已于2023年01月13日按时完成上年度

付息兑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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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均已按相关要求发布相应临时公告。详

情请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

信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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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重庆渝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3年度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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